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有效预防和化解人事争议，维护从事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顺利进行，根据吉林省教育厅《关于组建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的通知》(吉教人字[2010]18号)和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事争议调解办法（试行）》（吉人社发〔2009〕26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调解委员会是事业单位调解本单位人事争议的组织。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接受同级政府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的指导。

第三条 调解委员会调解单位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下列争议：

(一)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仲裁的其他人事争议。
第四条 调解委员会的职责：

(一)调解本单位内发生的人事争议;

(二)检查督促争议双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三)对职工进行人事管理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做好人事争议的预防工作;

(四)聘任专职和兼职调解员，并对调解员进行管理；

（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人事争议统计、汇总工作，在规定时限内按照要求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数据、情况；
（六）协助仲裁委员会对本单位进入仲裁程序的案件开展调查工作。

第五条 调解委员会调解人事争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当事人自愿申请，依据事实及时调解;

(二)合法、合情、合理;

(三)同当事人民主协商：

(四)尊重当事人申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

第六条 调解委员会调解人事争议未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自调解不成之日起二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章 调解组织

第七条 学校设立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另行文通知，校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第八条 调解组织成员应当由办事公道、为人正派、密切联系群众、具有一定劳动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及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担任。 
第九条 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做好调解事项的登记、档案管理和总结分析统计上报工作。
第三章 调解程序
第十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调解委员会提出。当事人没有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可以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主动调解。当事人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可以自行和解。

第十一条 调解委员会在接到调解申请后，应征询对方当事人的意见，作出是否受理或进行调解的决定。如对方当事人不愿在本单位进行调解的，应作好记录，于 5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对调解委员会无法决定是否受理的案件，由调解委员会主任决定是否受理。 
第十三条 调解人事争议。调解员应分别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和理由的陈述，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并分别告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当事人也可以不经学校调解直接向省、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五条 发生人事争议的教职工一方如在３人以上，且有共同申诉理由的，应当推举一名代表参加调解活动。 
第十六条 调解工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及时指定调解委员会委员对有关争议事项进行全面调查核实，调查应作笔录，并由当事人过目签字或盖章； 
（二）调解委员会委员或负责人主持争议双方参加调解会议； 
（三）调解组织应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和理由的陈述，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照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依照法律、法规制定的学校规章和劳动合同，公正调解； 
（四）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应在协议书上签字，加盖调解委员会印章。协议书一式３份（争议双方当事人、调解委员会各１份）。协议书须列明争议双方当事人和写明争议事项、调解结果及其他说明的事项；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五）对调解未果的，应据实作好笔录，制作《调解终止通知书》。《调解终止通知书》应写明争议事项、调解请求、调解结果和其他应说明的事项，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其他依法设立的具体人事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申请调解，也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调解终止通知书》一式３份，分送争议双方当事人和调解委员会各１份。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调解协议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达成调解协议的； 
（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八条 调解人事争议，应自调解委员会决定受理之日起30日内完成调解。逾期未完成的，视为调解不成。
第十九条 人事争议调解终结后，调解委员会应将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材料，按类别和时间顺序，编成目录、页码，装订成册，立卷归档。调解案卷保存期为5年。

第二十条 对调解终结的人事争议案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或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可以借阅、查阅调解案卷。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人事争议当事人应遵守调解纪律，维护调解秩序，不得激化矛盾。在调解过程中故意侮辱、诽谤或故意伤害调解员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在人事争议调解期间，原处理意见有效。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
